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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目的：為因應颱風緊急狀況，使災害降至最低，特訂定本管理程序書。

2.範圍：全校各單位。
3.定義：
3.1颱風之定義係依中央氣象局所發佈訊息為依據，解除颱風警報時亦同。
3.2颱風警報之發佈，其警戒區域未包含本島者，責成「防災指揮中心」執行幹事（駐警隊隊長）視狀況向總指揮官（總務長）報告應否啟動「防災指揮中心」。
4.作業內容：由總務處即時於駐衛警察隊成立「防災指揮中心」，掌握颱風動向並負責校內防颱相關聯繫工作。(防災指揮中心指揮通報系統緊急聯絡人名冊如附件5.1及5.2 )。
4.1第一階段 
4.1.1依據事由：氣象局發佈海上颱風警報。
4.1.2本校各單位配合措施：
4.1.2.1防災中心設置「總指揮官」由總務長擔任，「執行幹事」由駐警隊隊長擔任，承指揮官命令，執行防颱各項通報、聯繫事宜。
4.1.2.2海上颱風警報發佈後，全校各單位應配合之各項工作：
4.1.2.2.1學務處所管轄之各學生宿舍，由宿舍教官主導檢修門窗、消防設備等事前防範措施。
4.1.2.2.2共同教育委員會之軍訓室，依行政權責，由值勤教官隨時將掌握之校園人事動態向「防災指揮中心」聯繫通報。
4.1.2.2.3學務處衛生保健暨醫療中心，指派校醫及救護車駕駛，手機二十四小時待機，視情況聯絡支援。
4.1.2.2.4全校各院、系、處、室，指派專人針對各棟門、窗安全措施，先行檢修以維安全，屋頂等排水設施清理疏通。
4.1.2.2.5總務處事務組指派雜工班同仁：
       4.1.2.2.5.1準備沙包待用。
  
     4.1.2.2.5.2加強校園樹木之支撐。
  
     4.1.2.2.5.3先行清理陰井、水溝污泥。
       4.1.2.2.5.4指派數人巡查校園各項公共設施是否須加強穩固。
       4.1.2.2.5.5準備繩索、電鋸、照明設備、十字鎬、圓鍬的各項工具。
4.1.2.3.6總務處營繕組指派水電工同仁，先行檢修變電站相關設備、準備柴油發電機、抽水馬達，並協調連絡開口契約廠商，若有需要時協助提供發電機及抽水馬達、怪手等各項器具。
4.1.2.3.7總務處購運組事先連繫來往廠商，若有需要，要求其優先提供本校需求物品。
4.1.2.3.8 總務處保管組指派人員先行檢視學校經管之空舍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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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第二階段
4.2.1依據事由：氣象局發佈陸上颱風警報。
4.2.2本校各單位配合措施：
4.2.2.1相關防災業務單位：
營繕組、事務組、購運組、保管組、駐警隊、住服組就所司職責派人向「防災指揮中心」報到待命。（防災指揮中心緊急應變聯絡人名冊如附件二）
4.2.2.2值日教官仍於軍訓室值勤，唯須隨時保持與「防災指揮中心」通報之動作。
4.2.2.3對一般傷患請衛生保健中心協助支援，重大傷患則另行連絡119防颱中心協助支援。
4.3第三階段
4.3.1依據事由：颱風侵襲直接影響校園安全時。 

4.3.2本校各單位配合措施：
4.3.2.1立即依實際需要任務編組並進駐「防災指揮中心」：

4.3.2.1.1事務組清潔股成立「積水排除搶修班」6人。
4.3.2.1.2事務組清潔股、交通股成立「路障排除、垃圾清運班」12人。(司機三名，每車工友三名)

4.3.2.1.3營繕組成立「水電搶修班」6人。
4.3.2.1.4駐警隊成立「校園巡邏查報班」6人。
4.3.2.2各院、系、處、室、館應指派人員進駐，隨時就所發生狀況，緊急向「防災指揮中心」通報。
4.3.2.3駐警隊應對各項通報記錄、彙整外，應居間協調連繫，掌握各項狀況處理進度，並隨時向總指揮官報告。
4.4第四階段
4.4.1依據事由：颱風警報解除校園重建時。
4.4.2本校各單位配合措施：
4.4.2.1駐警隊彙整所有災情通報、處理情形，以書面呈報。
4.4.2.2事務組、營繕組立即調派雜工及水電工再確實查察校園建物、道路、水溝及電話、水電設備，若有損壞，優先排除，以恢復校園正常運作。
4.4.2.3請購運組配合事務組、營繕組，優先辦理各項採購事宜。
5.相關文件
5.1國立臺灣大學防災指揮中心通報系統
5.2國立臺灣大學防災指揮中心緊急聯絡人名冊
5.3國立臺灣大學防災指揮中心○○颱風將來襲緊急通告
5.4國立臺灣大學防災指揮中心緊急通告
6.使用表單：

6.1國立臺灣大學防災指揮中心值日記錄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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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件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程圖
權     責
	作 業 流 程
	產 出 表 單

	全校各單位

營繕組、事務組、購運組、保管組、駐警隊、住服組、值日教官
事務組、營繕組、

駐警隊

駐警隊、事務組、

營繕組、購運組


	
	防災指揮中心指揮通報系統
防災指揮中心○○颱風將來襲緊急通告
防災指揮中心緊急通告
防災指揮中心緊急應變聯絡人名冊
防災指揮中心值日記錄簿



總指揮官－總務長擔任、執行幹事－駐警隊隊長擔任
防災指揮中心（設於駐警隊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	一、如遇緊急事故，第一通報單位為駐警隊，聯絡方式如下：

	聯絡優先順序
	姓名
	職務
	校內分機
	電話二

	第一順位
	隊員
	值班
	3366-9110
	33662185-6

	第二順位
	小隊長
	值日
	同上
	同上

	第三順位
	
	副隊長
	同上
	

	第四順位
	
	隊長
	同上
	

	二、相關協助單位，聯絡方式如下：

	單位
	職稱
	姓名
	校內分機
	行動電話

	總務處
	總務長
	
	3366-2233
	

	
	秘書
	
	3366-2231

3366-2232
	

	事務組
	主任
	
	3366-2234

3366-2235

3366-2236

3366-2237
	

	
	股長
	
	
	

	
	股長
	
	
	

	
	股長
	
	
	

	營繕組
	主任
	
	3366-2218

3366-2212
	

	
	股長
	
	
	

	
	股長
	
	
	

	
	股長
	
	
	

	購運組
	組長
	
	3366-2196

3366-2192
	

	
	股長
	
	
	

	保管組
	組長
	
	33663434
33663435
	

	
	房地股股長
	
	
	

	軍訓室
	組長
	
	3366-2055

3366-9110
	

	
	值日教官
	
	
	

	衛生保健暨
醫療中心
	校醫
	
	3366-2156

3366-2173
	

	
	救護車駕駛
	
	
	

	住服組
	組長
	
	3366-2264

3366-2268
	

	
	組員
	
	
	


附件三
○○颱風將來襲緊急通告

	擬請文書組儘速傳真該緊急通告予各單位配合辦理。


一、為因應「○○颱風」可能帶來暴風雨侵襲，適逢例假日期間，本校特於本( )月 日  時整，成立○○颱風緊急應變中心，24小時擔任蒐集災情、緊急聯絡與應變處理。一分防災準備可減少百分、千分之災後補救，敬請多加注意。緊急應變中心設置於駐警隊隊部，緊急報案電話33669110、傳真：23696474、虛擬分機：33662185、33662186。請本校各院、系（所）、處、室提高警覺加強防颱準備，儘速指派專人先行檢修門窗以維安全，並清理屋頂及水溝等排水設施，預防屋頂、地下室漏（淹）水。

二、購運組(電話33662191)負責沙包購買。

三、事務組(電話33662234-7)配合載運沙包與防堵事宜。

四、營繕組(電話33662218、33662200），配電室（33662224、33662225）負責水電維修。

國立臺灣大學防災指揮中心 敬上
附件四
國立臺灣大學防災指揮中心緊急通告

為因應「○○颱風」可能帶來暴風雨侵襲，本校特成立○○颱風緊急應變中心，24小時擔任蒐集災情、緊急聯絡應變處理。緊急應變小組設置於駐警隊隊部。

傳    真    機  ：2369-6474

校  內  分  機  ：3366-2185、33662186

報  案  專  線  ：3366-9110

溫隊長行動電話  ：0932-304-857

敬請本校各單位多加強防颱準備，並儘速提供24小時留守人員姓名與電話，以供緊急聯絡使用。

單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

職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

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
電話：公＿＿＿＿＿住＿＿＿＿＿
      行動電話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請儘速以傳真號碼2369-6474回傳至緊急應變中心。
國立臺灣大學防災指揮中心 敬上

表一
	國立臺灣大學防災指揮中心值日記錄簿

	時間：自   年   月   日   星期 
時   分至   時   分止      記錄人： 

	記      事

	


副隊長：           執行幹事：           總指揮官：

表單編號：A609000-2-001A-01






附件二





由值日教官將掌握之校園人事動態，隨時向「防災指揮中心」聯繫通報。





軍訓室





負責掌握各棟宿舍動態，除向直屬長官報告外，並即時向「防災指揮中心」通報。





住服組





請指派校醫、護士、救護車駕駛將手機24小時待機，視狀況聯絡支援。





衛生保健


暨醫療中心





各院系處室





指派專人先行檢修門窗及各項安全措施；當狀況進入第三階段則指派人員進駐館舍，隨時就所發生狀況，緊急向「防災指揮中心」通報。





承總指揮官命令，執行防颱各項通報、連繫事宜，並於第三階段時成立「校園巡邏查報班」。





駐警隊





１．準備防颱各項沙包、繩索、照明等各項設備。


２．加強各項安全措施：清水溝、樹木之支撐、懸掛招牌等。


３．第三階段時成立「積水排除搶修班」、「路障排除、垃圾清運班」並進駐「防颱指揮中心」。





事務組





營繕組





指派專人先行檢修變電站相關設備，準備柴油發電機、抽水馬達


等設備。


２．成立「水電搶修班」並進駐「防災指揮中心」。





優先處理防颱所需物品採購。





購運組





颱風前、後派員檢視查察空舍安全。





保管組





附件一





國立臺灣大學防災指揮中心指揮通報系統





結束





第一階段：


氣象局發佈海上


颱風警報





第四階段：


颱風警報解除校園重建時





第二階段：


氣象局發佈陸上颱風警報





第三階段：


颱風侵襲直接影響校園安全時








